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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工办通〔2017〕74号 

 

 

 
云南省总工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第十四期 

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组织宣传 
发动工作的通知 

 

各州、市总工会、省级各产业、系统、公司工会： 

经省总工会和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第

十四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互助金交纳标准调整为续互 120元/人，

新参互 150元/人，补助起点调整为 800元，补助分段比例及其他

不变。第十四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组织宣传发动工作于 2017年 12

月 1日正式启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形成合力，确保组织宣传发动工作圆满完成 

各级工会要充分认识开展好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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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把职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导向，不断增强工作责任。

要把活动列入工会工作的重要目标，牢记开展职工医疗互助活动

的初衷和使命，大力弘扬和倡导“无病我帮人，有病人帮我”的

互助互济理念，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与办法，加强组织领导与督促

指导，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要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

与支持，积极反映职工群众在医疗保障方面的诉求与愿望，积极

争取各级党政关心、过问、研究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中出现的困难

与问题，最大限度地组织动员符合条件的企业和职工参加活动，

形成党政重视、社会支持、职工参与的工作格局。 

二、广泛宣传，深入发动，让互助互济精神家喻户晓 

（一）宣传方式多样。各级工会要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宣传阵

地的作用，点面结合，多头并举，采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的宣传手段，利用新媒体时代传播特点，采用互联网、移

动互联网、数字化宣传等方式，增加宣传的互动性、感染力，加

大对职工群众面对面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职工群众的健康风

险意识，确保宣传的效果。 

（二）宣传内容重点。今年的宣传工作，除了继续宣传“无病

我帮人，有病人帮我”的互助互济精神，要重点宣传好以下内容：

一是医疗互助的性质是“爱心互助”，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职

工奉献精神的体现；二是医疗互助是职工组织起来共同抵御疾病

风险的强大的“职工命运共同体”；三是第十四期互助金交纳标准

为 120元，每个月仅为 10元。要号召广大职工积极参与，“无病



 

- 3 - 
 

的帮助生病的、在职的帮助退休的、年轻的帮助年老的”，用广大

职工喜闻乐见的语言把政策变化原因解释透、说明白，通过宣传

正确引导职工积极参加活动，确保第十四期互助活动顺利实施。 

（三）营造宣传氛围。要形成强大舆论氛围，使职工医疗互

助活动为更多的职工知晓。各级工会要及时把省总工会印制的有

关宣传折页、宣传单、宣传挂图等下发到各基层工会与职工手中。

各办事处、代办点应熟悉掌握和积极宣讲第十四期活动各项政策，

热情接待职工的来信来电来访。各州市总工会、各县（市、区）

总工会要因地制宜在主要街道、人员集中地，省级各产业、系统、

公司工会要在本系统职工主要活动场所悬挂宣传布标，在参加活

动的各基层工会广泛发放宣传资料。布标主要内容：“云南省第十

四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将于 2018年 1月 1日启动”、“无病我帮人，

有病人帮我”、“凝万众真情，献一片爱心”。积极营造全社会重视

活动、关注活动、支持活动的良好氛围。 

三、把握政策，规范操作，确保活动规范有序 

各级工会要按照《关于进一步明确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相关问

题的通知》（云工〔2004〕办字 24 号）的规定，坚持属地管理原

则，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所在地组织职工参加活动。省级各

产业、系统、公司工会所属单位的职工，医保关系在州市级医保

中心的应交由州市工会管理，在县级医保中心的应交由县级工会

管理。严禁将不符合参互条件的人员吸收纳入活动范围。积极协

调衔接好交接工作，共同把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组织宣传发动好。 

各级工会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是否组织改制或关停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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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参加活动。但必须保证在职职工参加比例达到本地区、

本系统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总人数的 60%以上方可组织。

原则上由办事处、代办点或社区工会负责组织工作，补助审批工

作由办事处、代办点负责。 

四、认真负责、严谨细致，扎实做好第十四期活动参互工作 

（一）第十四期参互人员名册的填报 

为提高参互人员名册的精准度，第十四期参互人员名册的填

报必须使用省职工医疗互助中心提供的参互管理系统进行填报，

参互系统于 12月 15日启用，截止时间为 2018年 2月 10日。《参

互申请表》、《参互人员名册》纸质版、电子版应由代办点妥善保

管，组织工作结束后可返还参互单位。请各办事处、代办点认真

负责，确保参互人员信息、交款金额、参互人数与实际情况相符。

操作手册可在管理信息系统中下载，各级工会要加大对基层单位

代办员的培训力度，确保基层单位正确使用第十四期参互系统，

各基层单位参互系统的登陆密码与第十三期一致。 

（二）第十四期互助金的上交 

1．参互工作完成后，办事处应通过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管理系

统（第十四期）打印本办事处《参互汇总表》，加盖本级工会印章

后，于 2018年 2月 23日前邮寄至省职工医疗互助中心。 

2．各办事处务必于 2018年 2月 23日前统一将本地区、本系

统第十四期互助金足额上交省职工医疗互助中心收入专用账户，

省职工医疗互助中心将于 2018年 2月 23日封账。 

3．互助金应统一由办事处收齐，汇入省职工医疗互助中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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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收入专用账户，不得由代办点或基层工会直接汇款至省职工

医疗互助中心。各办事处上交的互助金金额，应与第十四期参互

系统的统计数据相一致。省职工医疗互助中心收入专用账户如下： 

户名：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中心 

开户行：昆明市工商银行护国支行 

账号：2502013009200362124 

 

附件：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统一宣传标语 

 

 

       云南省总工会办公室 

        2017年 11月 28日 

 

 

 

 

 

 

 

 

云南省总工会办公室                   2017年 11月 28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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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云南省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统一宣传标语 

 

1.  无病我帮人，有病人帮我 

2.  平时献出一片爱，难时拥有互助情 

3.  住院职工莫发愁，医疗互助解忧愁 

4.  团结友爱力量大，医疗互助保健康 

5.  互助互济献真情，惠人惠己筑安宁 

6.  凝万众真情，献一片爱心 

7.  每月十元融互帮互助，汇聚爱心好利人利己 

8.  职工医疗互助，互助职工医疗 

9.  医疗互助，解急解难；工会牵头，职工受益 

10. 每月十元来互助，涓涓细流惠工友 

 

 


